粤招办成[2016]5号

关于认真做好2016年成人高考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市招生办公室、顺德区招生办公室，各成人高校：

为做好今年我省成人高考报名工作，维护成人高考报名工作的正常秩序，确保报名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重申如下：

一、各成人高校务必要按《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编报2016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准备工作的通知》（粤教规函〔2016〕86号）和《关于做好2016年广东省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粤招〔2016〕18号）的要求，切实加强所属的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函授站、点）的管理，规范招生、办学行为，确保教学质量。

二、目前，我省成人高考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各成人高校必须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工作，严格按《教育部关于做好2016年全国成人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2016年广东省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粤招〔2016〕18号）的有关规定，严禁成人高校校外函授站（点）乱办班、乱招生、随意许诺颁发学历文凭及任何形式的先入校学习次年再参加考试的违规行为的发生；严禁成人高校委托校外函授站（点）或个人代理招生、组织考生跨省报考和违规办学；非高校在编在岗人员不得参与成人招生工作，不得打着“委托招生”、“代理招生”名义开展招生宣传、发动工作。严禁成人高校校外函授站（点）在招生宣传中以模糊虚假信息误导考生及通过不正当手段恶意竞争生源等行为。
各成人高校对所属校外函授站（点）和培训机构冒充高校的名义进行招生、代理招生的行为，要及时在学校网站予以澄清，并责令所属校外函授站（点）及时整改，同时，对违反招生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36号）严肃处理，并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纪依规追责问责。
三、各市招生办公室要加强对各成人高校报名点的管理和检查。志愿填报由考生自行选择院校志愿，各报名点不得限制考生院校志愿填报意愿。
四、考生现场报名确认时，人数较为集中，各市招生办公室、各成人高校报名点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切实维护成人高考报名（含现场确认报名）秩序，确保报名工作顺利进行。

五、各成人高校报名点要确保成人高考报考数据的真实、准确，严禁各成人高校报名点擅自篡改考生志愿数据，更不得向外泄露考生数据信息。

请各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速将本通知转发各报名点。
    广东省招生办公室
                             2016年9月3日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